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乐府办字〔2022〕141号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七届第2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保障农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提高农田水利设施运行效率，发挥农田水利工程的防洪、排涝、灌溉等综合效益，以期达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包括：（1）水库、山塘、泵站、陂坝等水源工程；（2）渠道、管道等输水工程；（3）闸、渡槽、涵管等渠系建筑物，其中计量设施的维修养护按照渠道的维修养护主体确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维修养护是指为保持工程原设计功能、规模和标准而开展的工程日常养护和局部维修。

第四条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市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工作的统筹安排、资金管理、监督考核等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负责指导和协调辖区内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维修养护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义务，并有权制止、检举损害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行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和行政村应当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宣传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

第二章　骨干工程维修养护

第六条　骨干工程是指本市辖区内水源工程、连接水源的主干渠道及主干渠上的渠系建筑物等农田水利灌溉工程。骨干工程名录由市水利局提供。（可根据灌溉渠系收益范围适当调整）

第七条　骨干工程日常养护是指对工程进行经常保养和防护（主要指清淤、砍杂、培土）及单点单项费用不超过1000元（只计算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的维修。骨干工程的维修是指及时处理工程局部、表面、轻微的缺陷和损坏，且费用超过1000元的维修。

第八条　共库管理局作为共库灌区骨干工程的运行主体。市中型水库管理服务中心作为除共库灌区外其他中型灌区农田水利骨干工程的运行主体，负责灌区骨干工程的正常运行和用水管理。市水利局是骨干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确定第三方物业化公司承担骨干工程的维修养护任务。

第九条　骨干工程维修养护实行合同管理。第三方物业化公司开展骨干工程维修养护工作时，养护工作应当严格按名录范围、管护内容和标准完成维修养护任务，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承担辖区内骨干工程维修养护质量监督责任。

第三章　田间工程维修养护

第十条　田间工程是指区域内非骨干工程的农田水利工程。一般指末级固定渠、沟（如农渠、农沟）及其所包围的田块内部的灌排管道和临时灌排渠系，以及调节流量及配水的工程设施和建筑物。

第十一条　田间工程日常维修养护标准是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市农业农村局是田间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特别是高标准农田，各行政村应当按要求落实运行和维修养护主体，组织其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或者新型经营主体承担运行和维修养护工作。

第十二条　各运行主体需加强节水意识，提高抗旱能力，在用水紧张的8月、9月实行轮灌制度，并做好田间工程用水台账。

第四章　维修养护资金管理

第十三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主要来源。一是统筹整合各部门上级相关涉农资金；二是市财政列入预算的骨干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三是用水户缴纳的农业水费；四是市财政的田间工程维修补助资金。

第十四条　整合资金。市财政整合中央、省、景德镇市等三级财政的水利发展资金、农业发展资金等涉农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工程维修。

第十五条　骨干维修养护经费。按照乐平市农业供水水价定价方案中的骨干工程运行水价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面积相乘，纳入市财政预算，用于骨干工程的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第十六条　农业水费。批复的执行水价与粮食直补面积相乘，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征收。按照“自收自支”原则，行政村将水费转入“三资平台”的账户，作为田间工程的维修养护费用，并在“三资平台”上接受监督和管理，定期公开收支情况。

第十七条　节水奖励资金。市财政每年安排24万元作为节水奖励资金。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按照“农业水费足额缴纳、田间工程管护良好、用水管理到位”三个标准，选择一个最优行政村由市水利局审核，审核通过后，按照《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办法》奖励标准进行奖励，上限1万元/村。按照“监管到位、水费收费多、调度有效”的原则，从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中选择最优单位，给予5万元的节水奖励资金。

第十八条　精准补贴资金和农业水费统一称为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维修和日常养护，应当遵循“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专款专用，注重实效”的原则。维修养护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管理细则》（附件1）的要求。

第五章　监管与考核

第十九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与养护工作实行行政与社会共同监管，行政监管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具体执行。

第二十条　市水利局是农田水利工程中骨干工程的的业务主管部门，市农业农村局是农田水利工程中田间工程的业务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工程维修养护的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和检查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市中型水库管理服务中心组织人员对第三方维修养护公司的养护情况进行年终考核，市水利局根据考核结果支付骨干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具体参照《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养护考核实施细则》（附件2）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应当加强对所辖行政村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的监督管理。管护成效作为节水奖励资金安排、高标农田建设项目安排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排等的考虑因素,具体参照《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养护考核实施细则》（附件2）的要求。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三条　市财政局、市审计局等部门要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及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违规使用维修养护资金的，一经发现追回违规使用资金，并予以全市通报，对相关责任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成效显著、保障农业灌溉、提高用水效率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和行政村予以表彰，并实行资金奖励。

第二十五条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主体因工作不到位，造成维修养护管理区域内的工程严重损毁，追究维修养护主体的民事责任，并对相关个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六条　对故意损坏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听劝阻寻衅滋事、殴打维修养护人员等扰乱维修养护工作的人员，视其情节轻重和造成影响，管辖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应当负责处理或者提请公安机关进行处理；造成重大损坏的、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乐平市水利局。
附件：1．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管理细则

2．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养护考核实施细则

附件1

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农田水利工程安全高效运行，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6〕39号）和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西省2020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赣水农水字〔2020〕10号）、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西省2020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赣水农水字〔2020〕10号）（赣水农水字〔2021〕5号）、《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是指为保持工程原设计功能、规模和标准而开展的工程日常维护、局部整修。日常维护是指对工程进行经常保养和防护；局部整修是指及时处理工程局部、表面、轻微的缺陷和损坏，保持工程的完整、安全与正常运用。

第三条　市财政局积极筹集落实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稳定维修养护资金渠道，确保农田水利工程有效运行：一是统筹整合各部门上级相关涉农资金；二是市财政列入预算的骨干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三是用水户缴纳的农业水费；四是市财政的田间工程维修补助资金等。

涉农资金是指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各负其责”的原则下达的纳入整合范围内的中央、省、景德镇市财政资金及市财政预算安排的各级财政资金。

第四条  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主体主要是第三方物业公司和各行政村确定的维修养护主体。物业化公司负责骨干工程的日常维修养护。行政村负责区域内田间工程的维护工作。

第五条  本细则适用于中央、省、景德镇市等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也适用于市财政用于农田水利维修养护资金。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使用范围

第六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使用范围为农田水利工程、量测水设施及灌溉信息化设施的维修养护，基层水利单位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必要的仪器设备购置。

第七条　农田水利工程主要包括水库工程、山塘工程、引水堰工程（引水流量小于1 m3/s）、渠道工程、水闸工程、泵站工程和机电井工程（装机容量小于1000千瓦）、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等。具体维修养护内容如下：

（一）水库、山塘工程

水库、山塘维修养护包括坝体工程、输水设施、泄水建筑物的维修养护。坝体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坝顶整修、土方养护、砼护坡空蚀和裂缝处理、排水棱体翻修、排水沟整修、草皮护坡补植、坝坡杂草树木清除等；输水设施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放水闸门检修、放水涵管清淤疏通和维护等；泄水建筑物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溢洪道控制段砼维养和浆砌石翻修、平板闸门维修养护、泄水渠砼维修养护、消能段砼维养和浆砌石翻修等。

（二）引水堰工程

引水堰维修养护包括堰体工程、防冲设施和上下游连接段工程的维修养护。堰体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堰体破损整修、堰体表面裂缝修补等；防冲设施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消力池、护坦、海漫等建筑物的破损整修等；上下游连接段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挡墙的维修养护、清淤等。

（三）渠道工程

渠道的维修养护包括土石方工程、防渗工程、预制构件、险工险段、渠系建筑物和便民设施的维修养护。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土石方整修、杂草清除、渠底清淤、裂缝修补、破损预制砼构件更换、险工险段加固、渠系建筑物维修等。

（四）水闸工程

水闸的维修养护包括水闸建筑物、闸门、启闭设备和电机设备的维修养护。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水闸清淤、砼部件修补、金属构件防腐处理、机电设备维护、门行走、导向、止水等装置维修更换等。

（五）泵站工程和机电井工程

泵站工程和机电井工程维修养护包括进出水池、泵房、管道、机电设备的维修养护。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泵站清淤、砼部件修补、金属构件防腐处理、机电设备维护等。

（六）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节水灌溉工程维修养护包括管网工程、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维修养护项目主要有管道、阀门、阀门井（盖）、计量设施维修及防腐处理等。

第八条  量测水设施与灌溉信息化设施维修养护包括量水建筑物、量测水设备、灌溉信息化硬件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灌溉信息化软件系统的更新维护。

第九条  水利服务体系开展农田水利维修养护所必要的仪器设备购置，一般指水准仪、全站仪、测距轮、手持GPS、对讲机、发电机、割草机等仪器设备。

第三章　资金分配

第十条  骨干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维修养护资金用于骨干工程的维修养护工作。骨干工程维修养护资金按乐平市农业供水水价定价方案中的骨干工程的运行成本水价×改革面积（49.77万亩）纳入市财政预算。

第十一条  节水奖励资金。每年安排节水奖励资金24万元，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奖励标准为乡（镇）5万元/个，行政村1万元/个。

第十二条  农业水费。农业水费由行政村自收，缴纳的水费存入“三资平台”行政村账户。每年10月底完成当年农业水费的征收。

第四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三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实行报账制，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不得弄虚作假，虚列支出。

第十四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仅用于维修养护项目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等重点支出。

（一）人工费：是指实施工程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项目中相关人员的劳务性费用。

（二）材料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所需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的费用。

（三）机械使用费：是指实施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所发生的机械设备运行、维护和租赁等费用。

（四）仪器、设备、工具费用：主要是支持乡（镇）配备用于小农水建设、管理、维修养护所需的测量仪器、设备、工具。 

（五）国家有关规定认定的其他开支项目。

第十五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不得用于购置交通工具、楼堂馆所建设以及应当由部门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等。

第十六条  精准补贴资金主要用于骨干工程的维修和日常养护。按季度报账，每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20%，剩余的20%资金作为绩效资金，与考核情况挂钩。

年度考核80分为合格，考核等级合格以上的拨付剩余20%的合同金额；年度考核在80分以下的，每下降1分，相应扣除合同额的1%，以此类推，直至20%全部扣完。

第十七条  节水奖励资金用于奖励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优秀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和行政村。市财政每年安排24万元作为节水奖励资金。

每年11月底，各乡（镇）按照“水费全额收齐、田间工程管护到位、用水管理到位”三个标准，选择一个行政村，提交行政村的水费收费凭证、管护证明材料、用水台账等相关资料，通过市水利局审核后，按照1万元/村进行奖励。

每年11月底，各乡（镇）按照“监管到位、水费收费多、调度有效”的原则，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的水费收费台账、运行调度材料、监督管理材料等，由市水利局进行审核，结合日常工作情况选择一个最优单位，给予5万元的节水奖励资金。

第十八条  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应当督促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实施主体，按期保质保量完成维修养护项目。

第十九条  市水利局应当建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信息反馈制度。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条  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及受益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应当加强辖区内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质量、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建立维修养护资金使用管理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在维修养护资金使用管理中违规违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接受市纪委监委，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群众等监督，接受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和市审计局专项检查。

附件2

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养护考核实施细则

总  则

 为切实提高全市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养护水平，推进农村水利工程设施养护一体化进程，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考核范围及对象。考核对象为第三方维修养护公司，考核范围为各乡（镇）区域内的农田水利骨干工程设施。

 组织实施：由市中型水库管理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成立考核组，对骨干工程的养护情况进行年度绩效考核。

考核方式

 考核一年一次，每年年末进行年终绩效考核。年终绩效考核主要包含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的评价和考核组的考核。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的评价：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对辖区内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养护情况开展评价，主要有养护人员组织到位情况、渠道过水断面清淤情况、水陂管护情况、渠道边砍杂情况、塌陷、冲刷、破坏渠道及时培土情况。

 考核组的考核：每年12月考核组对全市的农田水利骨干工程设施养护情况开展随机抽查，通过现场查看渠道清淤、水陂清淤、渠道砍杂、塌陷、冲刷、破坏渠道及时培土等情况和养护人员进行交流，了解其对岗位的熟悉程度、工作开展情况等，结合各部门平时掌握的情况进行评分，得出年终考核平均分。

考核扣分

骨干工程出现媒体曝光、当地群众到乐平市级及以上部门上访的，经调查核实确因工作不到位的每次扣减考核总分数，出现在乐平市级层面每次扣减考核分2分，出现在景德镇市级层面每次扣减考核分5分，出现在省级及以上层面的每次核减考核分10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反映工作不到位，乐平市级每起扣减考核总分1分，景德镇市级每起扣减考核总分2分，省级每起扣减考核总分3分。

考核评分

考核按百分制执行，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科园区管委会、共库管理局考核平均分，占总分值的50%；考核组考核，占总分值的50%；年度绩效考核总分达到8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结果应用

考核情况由市中型水库管理服务中心汇总向市水利局报告，市水利局确认无误后行文公示，作为支付年度剩余维修养护经费的依据。

 年度绩效考核为合格的全额拨付剩余维修养护经费；年度绩效考核在80分以下的，每下降1分，相应扣除维修养护主体实际维修养护经费的1%，以此类推。

 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达不到80分的，对维修养护主体终止维修养护合同。

附表1

乐平市骨干工程养护情况乡（镇）考评表 

	序号
	项目
	分值
	评价
	得分

	
	
	
	好
	良
	中
	差
	

	1
	人员组织到位情况
	20
	20
	18
	16
	10
	

	2
	渠道清淤，确保过水
	35
	35
	32
	30
	24
	

	3
	水源养护情况
	15
	15
	12
	10
	10
	

	4
	砍杂工作
	10
	10
	8
	7
	6
	

	5
	塌陷、冲刷、破坏渠道及时培土
	20
	20
	18
	17
	10
	

	合计
	

	考评单位（盖章）
	**乡（镇）


附表2

乐平市骨干工程养护情况县级考评表

	序号
	项目
	分值
	评价
	得分

	
	
	
	好
	良
	中
	差
	

	1
	管护人员访谈
	10
	10
	8
	7
	5
	

	2
	渠道清淤
	40
	40
	36
	34
	26
	

	3
	水陂清淤
	10
	10
	8
	7
	5
	

	4
	渠道砍杂
	20
	20
	17
	16
	12
	

	5
	塌陷、冲刷、破坏渠道及时培土
	20
	20
	17
	16
	12
	

	合计
	

	考评单位（盖章）
	乐平市中型水库管理服务中心


附表3                    

乐平市农田水利工程养护考核总评表
	第一部分
	乡镇日常考评情况

	乡（镇）
	**镇
	**镇
	**镇
	**镇
	**镇
	
	

	分数
	
	
	
	
	
	
	

	小计
	平均分
	
	折算系数
	0.5
	折算分
	

	第二部分
	县级年终考评情况

	单位
	乐平市中型水库管理服务中心

乐平市水土保持中心

	分数
	

	小计
	平均分
	
	折算系数
	0.5
	折算分
	

	第三部分
	媒体曝光、上访、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等扣分情况

	曝光、上访
	省级10分/次
	市级5分/次
	县级2分/次

	分数
	
	
	

	人大、政协
	省级3分/次
	市级2分/次
	县级1分/次

	分数
	
	
	

	小计
	扣分
	

	总分
	第一到第三部分合计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人武部政工科，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各部门，群众团体

新闻单位。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秘股                2022年12月26日印发　




































